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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考 偵 測 站      
 

商事法篇 
 

主筆人：辛政大 

法研所之試題，一直被視為當年國考之指標，了解當年法研所試題趨勢，為國

考前必為之準備工作；另準備商事法，期刊論文之閱讀是重要的，是本文之目的，

即是由今年法研商事法之考題，結合相關之重要期刊論文，希能窺探國考可能出題

方向。以下分就公司、證交、票據、保險，分析 100 年法研所考題。 
 

公司法 

    公司法向來是相當重視期刊論文的一個科目，觀察歷年公司法考題即可發現，

考題類型可概分為二類：其一為基本觀念之融會貫通，其二即為期刊論文之題目。

是以，於準備公司法時，重要但卻尚未於國考中出現的期刊論文，考生必須熟讀之。

其中尤以林國全老師、劉連煜老師、王文宇老師三位學者之文章，應優先閱讀熟記。 

一、爭點說明 
(一)報酬與酬勞，係屬二事 

1.按公司盈餘之分派，分為股息及紅利，而登記實務上，紅利又分為股東

紅利、員工紅利、董監事酬勞。是以，董監事酬勞，屬盈餘分派之範疇。

至董監事報酬，則指董事、監察人為公司服務應得之酬金，屬公司法第

196 條、第 227 條之範疇。是以，報酬與酬勞，係屬二事，先為敘明（經

濟部 94 商字第 09402199670 號）。 

2.二者之差異 

(1)以公司可分派盈餘為其支付基礎之董監事酬勞，為盈餘分配項目，非

第 196 條規定之範圍： 

○1 盈餘分派性質上係股東資本利得之處分，除法律強制之員工紅利(第

235 條第 2 項本文)部分外，本質上應以股東為其分配對象。股東願

意放棄其部分權利分配於董事，屬處分財產自由之範疇，為股東自

主性之權益分讓，非法之所禁 

○2 盈餘分派為股東會之專屬決議事項(第 184 條第 1 項)，故屬盈餘分派

之董監事酬勞應經股東會決議或由章程訂明 

○3 惟若公司未以章程訂明，股東會亦未議定，董事就公司可分派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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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酬勞分派請求權 

○4 董監事酬勞具有「成功報酬」之性質，以公司有可分派盈餘為前提 

(2)第 196 條董事報酬： 

○1 董事處理委任事務之對價 

○2 其給付與公司是否有盈餘無關 

○3 縱章程未訂明、股東會亦未議定，董事仍得向公司請求： 

A.無限、兩合、有限之業務執行機關依第 49 條規定(第 108 條第 4 項、

第 115 條準用)，原則無償，例外有償，股份有限公司第 196 條之

規定模式顯然與此不同，故學者認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為有給職。 

B.股份有限公司董監事不以具股東身分為必要，與其他三種公司經

營機關皆須具股東身分不同(註 1)。另三種公司之經營者，為維護

其自身投資利益而無償擔任公司經營者，並非不可想像。然無股

東身分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殊難想像要求其無償付出勞務且擔

負經營責任。 

(二)股東會得否將董事、監察人之報酬額授權董事會定之 

1.股東會不得將「報酬總數」委諸董事會定之：避免董監事利用其為公司

經營者之權利，恣意索取高額報酬，故第 196 條始規定應由「章程」訂

明或「股東會」議定。 

2.「各個」董監事分配的報酬額則可委由董事會為之：董事會決議各董監

報酬分配額後，需否提交股東會追認？ 

(1)93 台上 1224 判決：「為貫徹此一立法原旨，公司股東會固不得以決議

將報酬額之決定委諸董事會定之，惟若僅將各個董事分配之報酬額委

由董事會決之，並經公司股東會事後追認者，自非法所不許。」 

(2)學說：公司章程或股東會決定董監事報酬之總額，即符合第 196 條，

報酬如何分配，非股東會之專屬決議事項，依第 202 條，應屬董事會

之職權，故毋須提交股東會追認。 

二、相關考題 
100 東吳法研所商事法(第一題) 

三、答題關鍵 
(一)說明報酬與酬勞之不同。 

(二)該股東會決議將報酬與酬勞授權由董事會定之，有關報酬之部分，依第 196

條規定，報酬總數為股東會之專屬決議事項，不得委由董事會，然若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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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董監事分配的報酬額，則可委由董事會為之；有關酬勞之部分，依第 184

條，屬股東會專屬決議事項，不得授權由董事會決之。 

(三)「董事會決議各董監報酬分配額後，需否提交股東會追認」之爭議。 
 

證交法 
證券交易法第 157 條之 1 有關內線交易之規定，於 99 年有重大修正，修正後學

者亦紛紛發表文章對修正內容表示意見，研究所考題更直接針對該條出題，該條之

重要性不言可喻，以下即以林國全老師在台灣法學所發表之〈2010 年 5 月證券交易

法修正評析〉為主，說明第 157 條之 1 修正重點︰ 

一、爭點說明 
(一)提升內線交易構成要件明確性 

1.將內線交易之「知悉消息要件」，自「獲悉」發行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

價格之消息，修正為「實際知悉」： 

有謂此修正，將加重檢察官之舉證責任，惟林師認，不論「獲悉」或「實

際知悉」皆屬行為人內心之主觀認知問題，皆須藉外在客觀事證予以論

證，而修正前之實務運作，本即是藉客觀事證認定行為人是否「應已實

際知悉」，論證「獲悉」之要件是否構成，故該修正並不發生因而加重檢

察官舉證責任之效果。 

2.將內線交易之「時間要件」，自「在該消息未公開或公開後十二小時內」

修正為「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 

將實際知悉重大影響股價消息之內部人不得進行交易之期間，除後述之

延長消息沉澱期間外，並將修正前之「在該消息未公開」進一步界定為

「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增列「明確後」，係指「性質明

確」，亦即該消息具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性質明確」，而非意

指該消息「確定、成立」，亦即，林師認，增列消息「明確後」，其實並

未直接觸及目前實務上爭議最多的重大消息究竟何時成立之問題。 

3.修正前第 4 項項次調整為第 5 項，並增列「其具體內容」。 

(二)消息沉澱期間自「十二小時」延長至「十八小時」 

修正前條文規定「十二小時」，如公司在晚上 9 點公告公開重大消息，則內

部人在第 2 天上午 9 點股市開盤時，就可進行交易，但晚上 9 點到第 2 天

上午 9 點，並不是我們可以合理期待全部或至少大多數投資人進行收集、

研析、判斷投資資訊的時間，如此，內部人與多數投資人相較，仍處於資

訊上的優勢地位。本次修正為「十八小時」的結果，內部人若欲在次一個



 

高點律師司法官班  http://www.license.com.tw/lawyer/ 
北市開封街一段 2 號 8 樓‧02-23115586(代表號)      4 

 

交易日開盤時進行交易，最遲應在今天下午 3 點以前公開重大消息，而下

午 3 點到第 2 天上午 9 點，應該是可以合理期待消息沉澱效果顯現的期間。

藉此，可以遏止少數有心人士不當操縱消息公開時點，謀求不當利益的情

形。 

(三)增列「自行或以他人名義」買進或賣出 

依修正前條文之文字解釋，內線交易之行為人限於第 1 款至第 5 款所定之

內部人，然實務上從事內線交易等違法、不當證券交易行為之行為人，為

了規避查緝，往往不以自己之名義，而利用他人名義，也就是人頭，進行

交易。本次修正乃增列「自行或以他人名義」，以求周延及明確。 

(四)增訂第 2 項及第 6 項，引進公司債之內線交易規範 

本條第 1 項所定內線交易行為客體，為「股票或其他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

券」。所謂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包括可轉換公司債、附新股認購

權公司債等特種公司債。僅具「付息還本」之基本債權債務關係之普通公

司債，於修正前未將之列為內線交易行為客體。然若公司所發行之普通公

司債於集中市場上交易，而該公司發生影響其支付本息能力之財務業務變

化時，若實際知悉該消息之公司內部人，在一般投資人尚無法知悉該消息

時，在市場上買賣該公司發行之普通公司債，仍將形成內部人與普通公司

債投資人間之資訊不對等，故本次修正增列第 2 項普通公司債之內線交易

規範機制。 

二、相關考題 
100 政大法研財經法組(第三題)  

三、答題關鍵 
須說明甲、乙、丙皆屬第 157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之內部人；次強調新法增列

消息「明確後」(第 1 項)及「具體內容」(第 5 項)之用意，並以新法探討系爭合

併案是否為「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重大消息，及消息成立時點；末再檢視，

甲、乙、丙誰為「實際知悉」重大消息卻違反消息沉澱期間即買入股票之行為

人。 
 

票據法 
票據法之考題，主要就是測試考生傳統爭點及實務見解，有時則為多人關係之

問題，同學宜多練習後者之考題(如 100 年政大法研等)，以強化處理多人關係各個

當事人間權利義務關係之能力。以下即說明「支票之執票人得否未經向付款人為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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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提示，而先向發票人行使追索權」之爭點，並請同學留意最高法院 71 年度第 8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一、爭點說明 
「支票之執票人得否未經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而先向發票人行使追索

權」，有肯否二說： 

(一)肯定說： 

1.按票據法第 132 條規定：「執票人不於第 130 條所定期限內為付款之提示，

或不於拒絕付款日或其後五日內，請求作成拒絕證書者，對於發票人以

外之前手，喪失追索權。」依其文意，則執票人縱不於法定期限內為付

款之提示，或不於拒絕付款日或其後五日內請求作成拒絕證書，對於發

票人仍得行使追索權，不問其後補行提示或請求作成拒絕證書與否，對

於發票人均不喪失追索權。 

2.又依同法第 134 條但書規定，執票人怠於提示，致使發票人受損失時，

祇發生賠償責任，其賠償金額不得超過票面金額而已，並非謂執票人已

不得向發票人請求給付票款，蓋執票人倘不得請求給付票款，即不發生

該條但書所定「其賠償金額，不得超過票面金額」問題。 

3.末查支票之發票人為支票之最後償還義務人，其付款責任為絕對的，除

已罹於時效外，無拒不負票據責任之理由，因此執票人雖未為付款之提

示，亦不喪失其對發票人之追索權。 

(二)否定說(最高法院 71 年度第 8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1.按支票之性質為提示證券，依票據法第 130 條規定，支票之執票人應於

該條所定期限內為付款之提示。同法第 131 第 1 項亦規定：「執票人於第

130 條所定提示期限內，為付款之提示而被拒絕時，得對前手行使追索

權...」，均明示其應為付款之提示，及為付款之提示而被拒絕時，始得對

前手行使追索權。 

2.再依票據法第 144 準用同法第 95 條規定：「匯票上雖有免除作成拒絕證書

之記載，執票人仍應於所定期限內為承兌或付款之提示...」尤明定支票應

為付款之提示。 

3.同法第 133 條復規定：「執票人向支票債務人行使追索權時，得請求自為

付款提示日起之利息...」亦明示利息之起算日為付款提示日，如不為付款

之提示，利息之起算，亦無所據。 

4.又發票人簽發支票交付受款人，實含有請其向銀錢業者兌領款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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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款人受領支票自亦含有願向該銀錢業者提示付款之默示存在，從而

其不為付款之提示，自係違背提示付款之義務，依誠信原則，當不得逕

向發票人請求給付票款。 

二、相關考題 
100 台大法研所商事法(第二題)

  

三、答題關鍵 
考生應點出爭點，並分列肯否二說，最後採取一說為管見(建議採實務之見解)。 

 

保險法 
    保險法近期幾次修正皆為學說實務之重要爭議，包含保險法第 107 條、停效與

復效、再保險有無保險法第 53 條之適用等，以下即說明保險法第 107 條之修正重點

及修正後仍未決之問題： 

一、爭點說明 
有關未成年人與精神欠缺人死亡保險的道德危險問題，由來已久，保險法第

107 條於 99 年再度進行修法，使該問題又再次成為保險實務與學界討論焦點，

故考生應對第 107 條修正前後之差異，及修法後仍未決之問題，多加留意。 

修正前之第 107 條原係規定，訂立人壽保險契約時，以未滿 14 歲之未成年人，

或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

部分無效。保險實務上，卻將「喪葬費用給付」採定額給付方式，即無須提出

喪葬費用單據實損實賠，就可獲得最高二百萬元之保險金額，如此仍可能發生

為謀取喪葬費用給付而殺害未滿 14 歲之未成年人的情事。 

故 99 年修正第 107 條，將死亡保險的保險年齡，由未滿 14 歲提升為未滿 15

歲，也將精神障礙人的保險金額由「喪葬費用」降低為「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

的一半」，亦即，新法之立法模式為： 

1.以未滿 15 歲之被保險人訂立人壽保險契約時： 

(1)其死亡給付於被保險人滿 15 歲之日起發生效力。 

(2)被保險人滿 15 歲前死亡者，保險人得加計利息退還所繳保險費，或返還

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之帳戶價值。 

2.以滿 15 歲之被保險人訂立人壽保險契約時： 

如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不能辨識其行為或欠缺依其辨識而行為之

能力者(不包含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辨識其行為或依其辨識而行為

之能力，顯著減低者)，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效。喪葬

費用之保險金額，不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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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半(該數額現為新台幣 55 萬 5 千元)。 

惟本次修正仍有不足之處(以下主要參照劉宗榮老師在月旦法學雜誌所發表之

〈以未成年子女或精神障礙人為被保險人投保死亡保險的修法評議－評保險

法第 107 條的修正得失〉)： 

1.本次修正並沒有一併澄清第 105 條第 1 項的規定對於法定代理人以「未滿 15

歲的未成年人」或以「精神障礙人」為死亡保險的被保險人投保死亡保險是

否也適用的問題。 

2.第 107 條之情況若仍適用第 105 條第 1 項，未建立落實查核被保險人同意表

示的機制，有所不足。 

3.未核實喪葬費用數額，道德風險依然存在。 

對於某些人言，新台幣 55 萬 5 千元何嘗不可以是道德風險的誘因？ 

4.修正前，以「未滿 14 歲的未成年人」或「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人」為被保

險人的死亡保險契約，並非無效，僅是保險金額不得超過喪葬費用(新台幣二

百萬元)而已；惟依照修正條文，雖然沒有禁止以不滿 15 歲的未成年人或精

神障礙人為被保險人，但發生保險事故時，保險人卻僅有「加計利息退還保

險金」或給付「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的一半」之義務，造成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對於發生保險事故時，請領保險金的期待落空。另一方面保險人卻可先自

行運用廣大要保人所繳納的保險費，於事故發生時再以低利償還，顯有不公。 

5.未能針對未成年人或精神障礙人的高危險性，提供分化風險的機制 

(1)未滿 15 歲的未成年人：不提供任何保險機制。 

(2)15 歲以上未滿 20 歲的未成年人：雖然提供保險機制，但是缺乏行使同意

權的明確規定。 

(3)精神障礙人：只提供有限的保險機制，無法投保超出「遺產稅喪葬費扣除

額的一半」的保險金額，而且缺乏行使同意權的明確規定。 

二、相關考題 
100 台大法研所商事法 

三、答題關鍵 
本題之考點包含：1.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後之立法模式及仍未決之問題；2.準

用於傷害保險之問題；3.未能準用於健康保險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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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註 1：無限、兩合之業務執行機關為執行業務「股東」，有限公司之業務執行機關為

董事，依第 108 條第 1 項自「有行為能力之股東中選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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